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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7年第14号

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《铝型材辊式矫正机》等652项行业标准（标准编号、名称、主要内容及实施日期见附件1），

其中机械行业标准249项、航空行业标准14项、船舶行业标准29项、制药装备行业标准8项、汽车行业标准22项、化工行

业标准14项、冶金行业标准30项、建材行业标准50项、石化行业标准24项、纺织行业标准46项、轻工行业标准69项、包

装行业标准10项、电子行业标准16项、通信行业标准71项；批准《车用超级电容器》等2项行业标准修改单（见附件

2），现予公布。行业标准修改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以上机械行业标准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，航空行业标准由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组织出版，船舶行业标准由中

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组织出版，制药装备、包装行业标准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，汽车行业标准及化工行业

工程建设标准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，化工行业产品标准由化工出版社出版，冶金行业标准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

版，建材行业标准由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，石化行业标准由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，纺织行业标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

版，轻工行业标准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，电子行业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出版，通信行

业标准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附件：1.652项行业标准编号、名称、主要内容等一览表

　　　2.2项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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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 

2 项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 

 

1、QC/T 741-2014《车用超级电容器》第 1 号修改单 

2、SJ/T 11364-2014《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

标识要求》第 1 号修改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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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C/T 741-2014 

《车用超级电容器》 

第 1 号修改单 

 

将 6.3.9.3 条中的： 

“b）对电容器模块充电至其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 2倍或者过充量达到实际放电容量的

100%停止充电；”改为： 

“b）对电容器模块充电至其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 1.5 倍或者过充量达到实际放电容量

的 100%停止充电；” 

 


